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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为加强财务管理，规范收费行为，防止医院收入流失，堵塞经济漏洞，使医院经营活动合

法、有序、规范的运行。 

2. 范围：出入院处 

3. 定义：无 

4. 内容： 

4.1 在院病人退费 

4.1.1 临床科室操作失误等情况造成的退费，由护士长签字后方可进行费用冲退。 

4.1.2 对医保病人需要退费重算的，除科主任、护士长签字并注明原因外，由出入院办理处经办

人员办理退费重新结算。 

4.1.3 由于医疗纠纷出现的退费，由科主任、护士长签字并经医患关系与医疗安全管理办公室审

核签署意见报分管院领导、院长审批后办理。 

4.2 出院病人退费：原则上出院病人不允许办理退费手续，特殊情况下确实需要办理退费的，须

经科主任、护士长出具书面说明并签字后，由出入院办理处经办人办理退费手续。 

4.3 退费要求 

4.3.1 所有退费单据均须出入院办理处经办人签字。 

4.3.2 出入院办理处须每日对发生的所有退费事项逐笔复核，审核无误后认可，对违反制度的退

费情况及时向财务科领导汇报。 

5. 相关文件：无 

6. 流程：无 

7. 使用表单及附件：无 
 
 

       
 


